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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007    证券简称：金陵饭店   公告编号：临2013-013号 

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 

向其股东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金陵公司”）负责金陵饭店扩建工

程--亚太商务楼项目的建设及运营，注册资本 97314.89 万元，其中本公司持股

51%，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陶欣伯基金会”）持股 25%，南京伯

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伯藜公司”）持股 24%。亚太商务楼项目预计

投资总额 19.83 亿元，其中原计划向银行贷款 7.83 亿元。为了减少银行贷款，

降低公司融资成本，新金陵公司拟向其股东陶欣伯基金会借款 3 亿元，借款期

限为 20 年，年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%，本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。 

因陶欣伯基金会为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10%以上股份的关联法人，根据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向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借款的议案》，表决结

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关联董事陶彬彦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

决；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1、关联方关系： 

陶欣伯基金会系在江苏省民政厅注册登记的社团法人，持有新金陵公司

25%股权，其主要捐赠人为南京伯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。新加坡欣光投资有限

公司为本公司发起人股东，现持有本公司 1425 万股股份（占本公司总股本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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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5%）；伯藜公司系新加坡欣光投资有限公司在南京设立的全资子公司，持有

新金陵公司 24%股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新金陵公

司本次向陶欣伯基金会借款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、关联方基本情况： 

关联方：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  

法定代表人：连桂芳  

原始基金数额：200 万元人民币  

成立日期：2006 年 9月  

类型：非公募  

注册地址：南京市状元境 9 号  

业务范围：资助省内贫困乡村中学；资助困难学生；奖励优秀学生。 

陶欣伯基金会选定南京理工大学、南京师范大学、南京林业大学、江苏大 

学、淮阴师范学院等 16 所院校作为项目合作院校，2013 年资助人数达 2540人， 

覆盖全国 32 个省份，资助金额 1016 万元。 

 

三、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

1、借款金额：公司控股子公司新金陵公司拟向其股东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

会借款人民币 3 亿元。 

2、借款期限：自下款之日起 20 年（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2033 年 12 月 19

日）。 

3、年利率：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下浮 5%，其中前 7 年保底利

率为 3%。 

4、利息计算和支付方式：按实际提款和用款天数计算，按季结息，结息日

为每季度末月的 20 日。如遇央行调整基准利率，则贷款利率调整日为次年 1 月

1 日。 

5、还款安排：2014 年至 2023 年无需偿还借款本金，2024 年至 2028 年每年

偿还借款本金 1000 万元，2033 年 12 月 19 日前偿还剩余本金。如新金陵公司实

现资金盈余，可适量提前偿还借款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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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正在建设的金陵饭店扩建工程—亚太商务楼项目预计投资总额 19.83亿

元，其中股东资本金投入 12 亿元（已全部注资到位），原计划向银行贷款 7.83

亿元。由于项目资金投入大、投资回收期较长，新金陵公司向其股东江苏陶欣

伯助学基金会借款 3 亿元，借款利息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，借款期前 10

年无需偿还借款本金，且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需提供抵押或担保，有助于保

障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，有效降低财务费用，合理配置融资资金，提高

资金使用效率，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五、过去 12 个月内与该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

本公司于 2013 年 6 月 28 日召开 2012 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南

京伯藜置业管理有限公司将所持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 25%股权转让给江苏

陶欣伯助学基金会的议案》。根据新金陵公司截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

资产 1,192,715,635.88 元为基准，股权转让价格为 298,178,908.97 元。公司董事

会同意放弃此部分股份的优先受让权。 

该事项详见 2013 年 6 月 6 日刊登在《上海证券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的编号为临 2013-008 号《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南京新金陵饭店有

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公告》。 

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过去 12 个月内，未发生向关联方借款的关联交易。 

 

六、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本次向关联方借款利率低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，且不需要本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提供任何抵押或担保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

指引》有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豁免本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因

此该关联交易事项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生效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亦未

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本公司于 2013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南京新金陵饭店有限公司向江苏陶欣伯助学基金会借款的议案》，表决结

果：9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。关联董事陶彬彦先生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

决。 

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事前认可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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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公司本次审议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，公司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，

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助于满足子公司的资金需求，降低资金成本，借

款利率遵循了公允性和市场化原则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

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 

七、上网公告附件 

1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声明； 

2、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陵饭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12月11日 


